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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毕业季的到来，一些走出校门
的高中生打算利用假期做兼职锻炼自
己，而大学毕业生也面临就业的问题，在
兼职和试用期间需不需要签订劳动合
同？如果没有签订合同发生工伤该如何
处理？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能否随便解
除劳动合同？

就市民关心的问题，市人社局劳动
关系与调解仲裁科工作人员作出详细解
答。

●兼职期间需不需要签劳动合同？
依据相关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

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
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也无法缴
纳社会保险。大学生兼职过程中建议让
用工单位购买商业保险、雇主责任险等。
对用人单位要进行一定的考察和了解，
兼职的大学生应该了解聘方的实际情
况，比如工作内容和性质是否合法，工作
环境是否具备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兼
职期间应该主动与用人单位或用工个人
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或合同。同时，
大学生需学会鉴别用人单位本身的合法
性及协议书内容合法性、真实性。保存求
职期和任职期的相关证据，例如合同文
件，用人单位在履行权利与义务中不诚
信行为的证据等等。书面的，口头的，可
以通过保存、摄像、收集证人、证词等方

式来形成证据，在发生权益纠纷时，以便
用真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赢得权利。

●试用期用不用签劳动合同？
试用期也须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

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
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
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
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因此，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劳动者
约定试用期均应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单独的试用期合同，能签吗？
不能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

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
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试用期内能随
便解除劳动合同吗？

用人单位不能随便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试用
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
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
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
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

说明理由。也就是说劳动者在试用期只
有出现上述法条中的集中情形，用人单
位才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没签劳动合同如何证明劳动关
系？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
知》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
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
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
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
部分。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
列凭证：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
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
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

“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劳动
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

“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其他劳
动者的证言等。 记者 毓洛

试用期也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近日，市民李先生致电晚报热线反映，如今
选择共享电动车出行的市民越来越多，在享受
便利的同时，一些不文明现象也随之出现，不仅
有未满16周岁的孩子单独骑车上路，还有市民
直接无视骑行要求两人一起骑行，另有部分市
民未按照规定佩戴头盔，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晚
报予以关注。

记者调查
7 月 16 日，记者来到勤勉街和西海路交会

口，看到人行道上摆放着一排蓝色共享电动车，
车身上贴有“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的提示语。
15时左右，一名身穿黑色衣服的中年男子准备
让孩子骑共享电动车出行，虽然孩子因未到16
岁而担心，但该男子却执意用自己的手机扫码
开锁让其骑行；海湖大道和毛胜寺街交会口，一
名中年男子在骑行过程中左手拿着奶茶右手握
着车把，在喝奶茶时仅用单手控制电动车，存在安
全隐患；小桥大街和门源路交会口，一名女子骑着
一辆共享电动车未佩戴头盔，后面载有一人。

部门答复
就此，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四大队工作人员

说，他们在执勤过程中发现不文明驾驶电动车
的行为会进行批评教育，对无牌照、无头盔的电
动车进行暂扣，并约谈相应电动车运营公司，督
促其完善相关设备设施。

随后，共享电动车客服工作人员说，他们已
开通用户意见反馈功能，针对需人脸认证核实
身份以防止未满16周岁的孩子单独骑车上路的
建议，他们后台会进行评估处理，一旦可行会积
极采纳。

晚报呼吁，广大市民应遵守交通法规，自觉
抵制不文明行为，共同维护道路通行秩序，营造
安全、文明的骑行环境。 记者 王凌

近日，市民张先生致电晚报热线反映，2021年他从
一亲戚手中租了一套房屋，并签订了2年的租房合同。
当时亲戚说这套房屋是公租房，售价便宜，可以按照
4000元/㎡的价格卖给他，但前提是需要租住三年，三年
后才可以办理购房手续，他与亲戚商量一致后付了11万
元的租金及其他费用。入住后没多久他发现这套房屋是商
品房，亲戚以低价从别人手中租房后又高价租给了他，因已
交了租金他们就在该房子里住了两年，可两年后亲戚又说
需要再交两万多元租金才能续住，于是他就搬离了该房屋。
张先生说像他这样被骗的至少有五户，他要求亲戚退还他
多交的四万余元租金，可几番沟通后亲戚只给他退了两
万多元，至今未达成一致，遂向晚报记者求助。

青海凡圣律师事务所刘律师认为，本案中，张先生
从亲戚手中租了一套房屋，亲戚谎称为公租房，住满三
年可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但实则该房屋是亲戚承租的商
品房，并非公租房，又转租给了张先生，亲戚转租的行为
并未获得原房主的同意，且亲戚谎称房屋住满三年后可
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亲戚通过这种手段骗取租金等费用，
且不止张先生一人。亲戚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并且带有
诈骗意思。对亲戚的此种做法，张先生可以保留相关证
据，如合同，通话录音，房产信息，转款凭证等，与亲戚继
续沟通退还房屋租金的事宜，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建议
张先生选择报警，由公安调查亲戚可能涉嫌诈骗的行为，
追究亲戚的刑事责任。或者以合同欺诈为由，向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并退还租金。 记者 菀柠

“血压有点高，夏天高温，还
是需要多喝水，别猛起身。”医疗
机构医护人员一边为前来体检的
物业工作人员检查，一边叮嘱着注
意事项。近日，文成路社区携手通
海路辖区医疗机构为50余名户外
工作者送上了“夏日贴心礼”。

据了解，本次参加体检的工
作人员包括保安、保洁、物业维
修工、文明劝导员等户外工作
者，除了常规的血压、血糖、心
电图、血常规检查还加了彩超、
肺部CT检查。文明劝导员包师傅
说，自己今年46岁，平时没有定
期去医院体检的意识，也没法享

受社区60岁以上人群免费体检的
福利，今天的体检项目都是免费
的，感谢社区和辖区医院带来的
好政策。

文成路社区于主任告诉记者，
为户外高温工作者提供免费体检
是社区工作的首次尝试，后期也会
继续加强与辖区医院的沟通，积极
探索为外卖员、快递员等户外高温
工作者提供免费体检。 记者 寒倩

“付爷爷，今天的菜是红烧肉和炒青菜，快趁热吃！”
6月的一个雨天，光华路社区网格员提着保温饭盒，熟门
熟路地拐进品尊尚居小区，90岁的付爷爷和他87岁的
老伴打开房门迎接并连声道谢。

今年 3 月，光华路社区在该小区物业增设了取餐
点，为高龄老人提供爱心餐，以往都是付爷爷的老伴来
取餐，可入夏后经常下雨，网格员连续几天都没见到老
人的身影，她放心不下，趁着午休上门走访，才知道两位
老人腿脚本就不便，雨天路滑更是不敢出门。高龄老人
取餐难的困境让网格员记在心里，当天回去后就商议
好，以后付爷爷家的饭都由他们送上门。自那以后，不
管刮风下雨，网格员的送餐身影总会出现在老人家门
口。

同样的暖心事还发生在格林兰郡小区。83岁的王
奶奶双目失明，50岁的儿子常年贴身照顾，靠捡废品维
持生计。社区网格员陈颖在入户走访时发现了这一情
况，上报后社区联动辖区单位为老人提供米面油等，减
轻生活负担，考虑到王奶奶需要长期用药，辖区单位还
为老人捐款供老人买药。“以前总觉得社区就是盖章办
事的，但其实他们把我们的困难都看在眼里，默默帮助
着我们。”王奶奶的儿子接过社区送来的米面油感谢道。

网格员陈曦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帮扶不是特例，今
年以来，光华路社区已为辖区十余户特殊家庭解决了公
租房申请、困难补助申请、代购、家政服务等实际困难。除
此之外，他们还将高龄老人琐碎的需求放在心上，通过走
访入户将168户高龄老人纳入点对点帮扶对象，为老人现
场办理爱心餐就餐卡，现场审核信息为老人申请高龄补
贴，真正成为了群众的贴心人。 记者 寒倩违规骑行乱象多市民盼整治

民情速递民情速递

50余名户外工作者享免费体检

默默做高龄老人的贴心人

亲戚设局租房多交租金难要回

近日，小桥社区联合街道禁毒工作站组织辖区青少年在暑期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多媒体课件、典型案例解析
等方式给青少年系统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及法律后果，并带领青少
年进入小区的花园、绿化带开展毒品原植物专项排查，让青少年在沉
浸式体验中筑牢“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思想防线。 菀柠 摄


